保证金退还说明

我公司（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）于2016年11月28日与贵公司签订《售后回租租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FEHTJ16D03L75J-L-01），合同规定2,220,000.00元人民币作为本合同保证金，截止2019年11月19日我司已偿还1-35期本金23,977,576.70元，现申请将保证金抵扣剩余第36期本金685,073.62元，并将剩余保证金1,534,926.38元汇入我司银行账户，银行账户信息如下：

户名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北京农商银行昌平支行营业部

账号：0617010103000006333

行号：402100002747

特此说明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2019年11月19日
